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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提供背景資料，載述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 ("證監會 ")的運作提供撥款及審議證監會周年預算的
安排，並綜述財經事務委員會在討論證監會由 2013-2014 年度至
2017-2018 年度這 5 個財政年度的建議預算時，委員提出的主要
關注事項和意見。  
 
 
背景  
 
成立、規管目標及組織架構  
 
2.  在 1987 年股災後，證監會於 1989 年根據當時的《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成立，作為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法定

監管機構。2002 年，立法會通過《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
該條例綜合及更新 10 條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
在內的監管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在

2003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4 條，證監會的規管目標
如下：  

 
(a) 維持和促進證券期貨業的公平性、效率、競爭力、

透明度及秩序；  
 
(b) 提高公眾對金融服務的了解，包括對證券期貨業的

作業及運作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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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投資於或持有金融產品的公眾提供保障；  
 
(d) 盡量減少在證券期貨業內的犯罪行為及失當行為；  
 
(e) 減低在證券期貨業內的系統風險；及  
 
(f) 採取與證券期貨業有關的適當步驟，以協助財政司

司長維持香港在金融方面的穩定性。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監會董事局的成員人數不得

少於 8 名，當中過半數須為非執行董事。 1 董事局所有董事均由
行政長官或獲行政長官轉授權力的財政司司長委任。證監會的

執行委員會負責執行董事局所轉授的行政、財務及管理職能。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證監會的實際職員人數為 867 人， 2 當
中包括 677 名專業人員及 190 名支援人員。附錄 I載錄證監會
截  至 2017 年 3 月的組織架構圖。  
 
財務安排  
 
5.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4 條訂明，政府須將立法會撥
予證監會的款項支付證監會作為經費。實際上，自 1993-1994 年
度以來，證監會一直自負盈虧，其經費來自向投資者徵收的交易

徵費及向市場中介人收取的費用及收費，因此由該年度起，

證監會一直沒有向立法會要求任何撥款。  
 
6.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3(2)條訂明，證監會須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將下一個財政年度 3的收支預算呈交行政長官

批准。批准證監會預算的權力在 1995 年轉授予財政司司長。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3(3)條，財政司司長須安排將已依據
第 13(2)條批准的預算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此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5(3)條，證監會須把過去一個財政年度
內所從事事務的報告 (即年報 )送交財政司司長，而財政司司長亦
須安排把該報告的文本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過去 5 年，
證監會每年的核准預算和年報分別於 5 月及 6 月提交立法會

                                                 
1 《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2 第 1 部第 1 條就董事局的組成訂定條文。  
 
2 證監會 2016-2017 財政年度預算內的預算職位數目為 917 個。  
 
3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3(1)條訂明，證監會的財政年度由 4月 1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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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席上省覽。 4 根據慣例，證監會及政府會在每年 2 月或 3 月
向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證監會下一財政年度的建議預算及擬推

行的主要措施。  
 
7.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6 條，如證監會的儲備金
在扣除折舊及所有準備金後，為數超逾某財政年度預算營運開

支的兩倍 ("儲備金門檻 ")，而證監會沒有未清償債項，則證監會
可諮詢財政司司長，以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 394 條減低徵費率。 5 
 
 
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8.  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曾分別於 2013年 2月 4日、2014年
2 月 7 日、2015 年 2 月 2 日、2016 年 2 月 15 日及 2017 年 2 月
6日的會議上，討論證監會 2013-2014至 2017-2018財政年度建議
預算。下文各段綜述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儲備金、徵費及發牌費用  
 
9.  在討論證監會過去數個財政年度的建議預算期間，委員

察悉，證監會繼續持有龐大儲備金，遠多於《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96 條所訂的儲備金門檻。委員促請證監會考慮豁免或調低
向市場人士收取的徵費及費用。  
 
10.  關於交易徵費，證監會表示，法例並無硬性規定當

儲備金金額超逾儲備金門檻時即須調整徵費率，證監會將會因

應相關的情況更改徵費率。證監會曾於 2006 年 12 月將徵費率
下調 20%，其後於 2010 年 10 月將徵費率進一步下調 25%。 6 至

                                                 
4 證監會的核准預算分別於 2013 年 5 月 22 日、2014 年 5 月 28 日、2015 年

5 月 27 日、 2016 年 5 月 4 日及 2017 年 5 月 17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
省覽。證監會的年報分別於 2013年 6月 26日、2014年 6月 25日、2015年
6 月 17 日、2016 年 6 月 22 日及 2017 年 6 月 14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
省覽。  

 
5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4(1)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在憲報

刊登的命令指明的人，須就證券或期貨合約買賣向證監會支付徵費，徵

費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指明。該命令須提交

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6 在《 2010 年證券及期貨 (徵費 )(修訂 )令》制定後，新訂的徵費率於 2010 年

10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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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牌費用 7方面，證監會表示，該會採取收回全部成本的原

則。該會曾於 2009 年 4 月 1 日起，給予為期一年的牌照年費豁
免。證監會另於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期間，給
予為期兩年的牌照年費寬免。  
 
11.  鑒於證監會繼續持有龐大儲備金，遠多於《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 396 條所訂的儲備金門檻，委員在 2013 年 2 月 4 日的
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證監會 2013-2014 財政年度建議
預算時通過議案，要求證監會減低徵費。委員認為牌費豁免只

惠及持牌中介人，但徵費是由投資者繳付，證監會不應以牌費

豁免為理由拒絕考慮減低徵費率。亦有委員認為，減低徵費率

可減省投資者的投資成本，從而促進證券公司 (尤其是中小型
證券商 )的商機。為釋除委員疑慮，證監會承諾於 2013 年年底
前，進一步全面檢討其財政狀況，並承諾會審視建議，給予更

多直接財政資助以幫助投資者及中介人，包括給予投資者教育

中心和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的撥款。  
 
12.  在 2014 年 2 月 7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察悉
證監會於 2014-2015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中，建議將徵費率下調
10%，8 並由 2014 年 4 月 1 日起延長牌照年費寬免期兩年。委員
歡迎證監會提出的建議，但部分委員認為，證監會尚有空間將

徵費率進一步調減，因為證監會預測的證券市場每日平均成交

額過於保守。該等委員促請證監會繼續每年檢討徵費率，並在

證監會的儲備金達到每年營運開支 3 倍時停止徵收徵費。證監會
回應時表示，由於本地市場成交量波動不一，加上規管成本預料

會增加，證監會在未來數年將會繼續出現營運虧損。假如證監會

的儲備減少至儲備金門檻以下，徵費率或有需要調高，以確保

證監會財政穩健。  
 
13.  在 2015 年 2 月 2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鑒於
證監會在 2015-2016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中，預計將錄得赤字，
部分委員建議，證監會應考慮向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

機制 ("滬港通 ")的北向交易徵收特別徵費。證監會表示，
2007-2008 年度的市場成交額異常龐大，證監會大部分儲備金是
在當時累積起來的。徵費率在過去多次調低後，除非日後市場

成交額大幅改善，否則預計證監會將會繼續出現大約 4 億元的
                                                 
7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95(1)(a)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

諮詢證監會後訂立規則，規定獲發牌的人或機構向證監會繳付費用，並

訂明該等費用。  
 
8 新徵費率其後在《 2014 年證券及期貨 (徵費 ) (修訂 )令》制定後，於 2014 年

1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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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營運虧損，證監會的儲備金預期會在 5 年內減少至儲備金
門檻以下。現階段證監會沒有計劃向滬港通的北向交易徵費，

並會在落實滬港通 6 個月後全面檢討滬港通。  
 
14.  在 2016 年 2 月 15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
察悉，證監會將牌照年費寬免期延長多一年，即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在 2017 年 2 月 5 日的財經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建議證監會除了在 2017-2018 年度將牌照年
費寬免期延長一年之外，亦應將有關措施進一步延長多兩年至

2019-2020 年度。  
 
儲備基金的投資  
 
15.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證監會 2013-2014 及 2015-2016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時，委員詢問有關證監會的投資收入及負責

管理證監會儲備金的團隊的詳細資料。  
 
16.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證監會有法定責任在儲備金的投資

方面採取保守和審慎的策略，包括將股票基金的投資上限定於

整體投資組合的 15%，並將餘下的 85%投放在固定收入投資
(例如債券 )。證監會設有投資委員會，職責包括探討措施以改善
其儲備金的投資回報。該委員會已委任 4 名基金經理處理證監會
儲備金的投資工作。證監會的儲備金投資由內部職員負責管

理，並徵詢外間投資顧問的意見。  
 
人力資源事宜  
 
17.  在討論證監會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及
2017-2018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期間，委員察悉並關注到證監會
持續增加職位數目、人事費用，以及專業顧問及其他費用。部分

委員詢問，證監會是否有計劃就其職位數目設定上限，以及考

慮把部分法律服務外判。  
 
18.  證監會強調，該會在調撥儲備金方面十分審慎，證監會

的預算亦受到公眾及立法會監察。證監會有必要在過去多年大

幅增加職位數目，以對持續增長的證券市場作出適當監管，應

付特定項目或面前的挑戰 (例如令證監會執法過程更有效率、
改善證監會對香港證券交易所的監察，以及加強其在規管上市

公司方面所擔當的角色 )。關於在 2016-2017 及 2017-2018 財政
年度建議預算中增加專業顧問及其他費用一事，證監會解釋，

證監會所聘請的專業人士主要是法律及金融專家 (尤其是在市場
監管方面富有經驗的專家 )。專業顧問費用及法律費用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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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市場對該等專業服務需求殷切。證監會補充，專業服務日

後的供應量和費用實難預測。證監會曾把其法律服務外判予

律師事務所，但經驗顯示，聘用內部人手較外判更有效率。在

2017 年 2 月 6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證監會指出，其現時
的人手規模大致恰當，並會將每年增加的職位數目維持於 3%以
下。證監會預期，除非相關情況出現未能預見的重大變動，或

證監會的監管範圍有所擴大，否則未來數年的職位數目增幅將

會維持於相若的水平。  
 
規管及執法工作  
 
為證券商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  
 
19.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證監會 2013-2014 至 2016-2017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時，有委員建議證監會應在市場監管與市場

發展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並為不同規模的證券商維持公平的

競爭環境。部分委員關注到，證監會大幅增加人手，暗示將加

緊對中介人的監察，令到證券業由於需要遵守規定以致加重

負擔。亦有委員關注到《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規則》對所有
證券商不論其規模大小均施加劃一規定的做法是否公平。委員

促請證監會以中小型證券經紀行的業務是否有利可圖作為考慮

因素，檢討《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規則》。委員亦建議，證監會
應增撥資源，加強規管上市公司，並加快處理牌照及認可的

申請。  
 
20.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增加中介機構部職位數目的建議是

為了配合持牌中介人數目有所增加的情況，而非旨在收緊對

中小型證券經紀行的監管。證監會的原則是公平公正地執行

規管工作，為所有中介人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介機構部將

會就中介人的規管規定 (包括《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規則》 )作
出全面檢討。  
 
21.  關於證券業的合規負擔，證監會強調，由於受規管機構

可能會對市場構成風險，不論受規管機構的營運規模大小，

證監會一貫採取公平公正的監管方式，並且依循國際標準及

慣例。事實上，由於大型金融機構可能會對市場及投資大眾構

成更大的系統性風險，證監會非常重視確保大型金融機構受到

適當監管。證監會明白，引入新規則或規定無可避免會令業界

的合規成本有所增加，但實際上，保障投資者的措施與市場發展

之間理應不會互相衝突。證監會推展規管措施時，會繼續徵詢

業界意見。此外，證監會已將為基金給予認可的時間縮短至 6 個
月，處理申請平均所需的時間更少於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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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證監會 2016-2017 及 2017-2018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時，委員轉達業界對實施客戶協議規定及就

《證監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 ("《操守準則》 ")下的
"合適性規定 "的適用情況的關注。有委員關注合適性規定會對
小型證券經紀行構成額外負擔，並促請證監會在市場監管與

市場發展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23.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合適性規定歷年以來一直是《操守

準則》的現存規定，並沒有因客戶協議規定而改變。證監會

認為，很多現有的客戶協議對客戶並不公平，故決定在客戶協議

中加入新條文，訂明中介人若向客戶招攬銷售或推薦任何金融

產品，有關金融產品必須合理地適合該名客戶。若中介人現已

符合合適性規定，則在客戶協議規定方面，應該不會出現任何

問題。客戶協議新訂的條文只會讓感到受屈的客戶，在中介人

未有遵從合適性規定並因而導致客戶損失的情況下，針對違約

而採取法律行動。在客戶協議新訂的條文生效之前，將有為期

18 個月的過渡期。證監會已於 2016 年 12 月發出通告，在新規
定生效之前，提供更清晰的說明。該通告清楚闡述了在何種情

況下會觸發《操守準則》所載的合適性規定。證監會亦已發出

一份關於遵從合適性規定的常見問題清單，並會繼續與經紀業

界就此事保持聯繫。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間
的分工  
 
24.  在討論證監會 2014-2015 及 2016-2017 財政年度建議
預算期間，部分委員關注到，在針對上市公司的規管方面，

證監會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 ")之間的
分工有欠清晰，以致在監管工作方面或會出現重疊或缺口。部分

委員又指出，香港交易所既是上市公司，又是上市事宜的前線

監管機構，其雙重角色導致利益衝突。他們詢問證監會會否考慮

取代香港交易所，接手前線監管機構的角色。  
 
25.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香港交易所對上市公司的監管職能

關乎《上市規則》的執行，而證監會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監管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整個證券及期貨市場。根據現行監管

制度，《上市規則》的執行工作是由獨立的上市委員會監督。

證監會可透過雙重存檔安排監察上市事宜。證監會與香港交易

所的監管工作各有不同取向，加上雙方持續互相協調，這將有

助確保兩者在監管工作方面不會出現重疊/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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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有關內地註冊公司的機密資料  
 
26.  在證監會簡介該會 2015-2016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期間，
委員關注到，香港核數師為在香港上市的母公司進行核數時，

難以取得由內地核數師持有的在內地註冊的子公司的機密

資料。委員詢問證監會會否考慮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監會 ")簽訂諒解備忘錄，讓香港核數師為內地實體核數
時，可查閱受相關內地實體聘用的內地核數師的核數工作底稿。 
 
27.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證監會一直與中國證監會討論此

事，雙方均承諾謀求解決方法。證監會與中國證監會就滬港通

簽訂的優化雙邊諒解備忘錄，相信可作為解決部分問題的初步

基礎。證監會會繼續藉定期訪問中國證監會主席的機會，討論

相關問題。  
 
內地公司借殼上市  
 
28.  當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證監會 2016-2017 財政年度建議
預算時，部分委員表示關注，內地公司透過購入香港上市的空殼

公司 "借殼上市 "的趨勢會對香港證券市場的質素構成負面
影響。他們詢問證監會有何措施加強監管借殼上市的情況，以

保障投資者。  
 
29.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證監會察悉公眾關注未符合上市資

格的公司透過借殼上市及反收購方式進入市場。為保障投資

者，公司應完成恰當的首次公開招股程序，方可上市，而該程序

包括查核有關公司的質素的機制。證監會和香港交易所一直

檢討現行規則是否足以處理借殼上市的情況，以及有否濫用

情況。  
 
培訓措施及投資者教育  
 
30.  當財經事務委員會審議證監會 2014-2015 財政年度建議
預算時，部分委員察悉證監會預留 2,000 萬元作為培訓經費，並
建議證監會應利用有關資源協助中小企提高競爭力，以應對

全球監管改革及金融產品日新月異所帶來的挑戰，以及在迅速

發展的金融服務業中把握商機。  
 
31.  證監會解釋，有關的經費將主要用以提供培訓，令

中介人對新金融產品及最新規管要求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由於

大型金融機構一般有撥出資源為屬下市場人士提供內部培訓，

預期證監會的培訓措施主要會令中小企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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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委員討論證監會 2013-2014 及 2015-2016 財政年度建議
預算期間提議，鑒於證監會擁有大量儲備金，建議證監會應加

強在投資者教育及宣傳方面的工作。由於滬港通已開始運作，

他們詢問證監會有何計劃加強投資者教育，以加深投資者對

滬港通的認識，特別是使投資者加深了解透過滬港通進行交易

的相關風險，以及香港與內地在監管制度上有何差異。  
 
33.  證監會表示，證監會在 2013-2014 年度財政預算已預留
5,120 萬元作為投資者教育中心的經費，以推行投資者教育
課程，亦為金融糾紛調解中心預留 350 萬元，協助金融機構與
客戶之間藉着調解和仲裁的方式解決金錢爭議。此外，投資者

教育中心透過不同渠道推出有關滬港通的投資者教育項目，並

與內地當局共同實施相關措施。  
 
辦公地方  
 
34.  在討論證監會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及
2017-2018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期間，部分委員建議證監會考慮在
低於中區寫字樓租金的地區租用辦公地方。委員對作為監管

機構的證監會應否以儲備金自置辦事處一事意見不一，但同意

證監會的辦事處不應奢華。部分委員察悉，證監會在 2016-2017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中，為日後可能購置辦公室物業而在儲備金

預留了 30 億元資金。他們詢問，證監會購置辦公室物業是否需要
徵求立法會批准。  
 
35.  證監會在其 2016-2017 財政年度建議預算中表示，自置
物業可以消除日後租金上漲的風險，每年可節省的租金淨額約

為 2 億元。證監會關於購置物業的決定，將會反映於其預算之
中，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監會的預算須經財政司司長

批准。立法會議員可於證監會向財經事務委員會簡報其建議

預算時，就此事發表意見。證監會向委員保證，證監會會審慎

考慮任何購置辦公室物業的建議，當中會顧及成本效益。關於

辦公地方所在的位置，證監會回應時表示，作為證券市場的監管

機構，證監會應設於金融區中心，以便具效率地履行職能。儘

管如此，證監會會顧及成本效益，並會考慮所有選擇，包括並

非位於黃金地段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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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  
 
36.  證監會及政府將於 2018 年 2 月 5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證監會 2018-2019 財政年度的建議
預算。  
 
 
相關文件  
 
3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2 月 1 日  
 



附錄 I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證監會 2016-17 年報  
 
 
 
 
 
  
#  行政總裁辦公室包括 5 個組別，即秘書處、國際事務、內地事務、

新聞組，與風險及策略。  
 

 



附錄 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3 年 2 月 4 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
證監會 2013-2014財政
年度的建議預算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484/12-13(07)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30/12-13 號
文件 ) 
 
跟進文件  
(立法會 CB(1)684/12-13(02)
號文件 ) 
 

2013 年 10 月 23 日  立法會通過 "檢討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的職能 "的議案  

議事錄  
 
已獲通過的議案措辭  
 
進度報告  
 

2014 年 2 月 7 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
證監會 2014-2015財政
年度的建議預算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804/13-14(04)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658/13-14 號
文件 ) 
 
跟進文件  
(立法會 CB(1)1039/13-14(02)
號文件 ) 
 

2015 年 2 月 2 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
證監會 2015-2016財政
年度的建議預算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445/14-15(05)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81/14-15 號
文件 ) 
 
跟進文件  
(立法會 CB(1)581/14-15(04)
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4cb1-484-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302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4cb1-684-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23-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motion/cm1023-m1-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motion/cm1023-m1-prpt-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7cb1-804-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402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7cb1-1039-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50202cb1-445-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502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50202cb1-581-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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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6 年 2 月 15 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
證監會 2016-2017財政
年度的建議預算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440/15-16(05)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803/15-16 號
文件 ) 
 

2016 年 6 月 22 日  證監會 2015-2016年報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
省覽  
 

2015-16 年報  

2016 年 11 月 9 日  葉劉淑儀議員提出有
關改善上市監管決策
及管治架構的建議的
口頭質詢  
 

議事錄  

2016 年 11 月 30 日  立法會通過 "制訂全面
上市政策 "的議案  

議事錄  
 
已獲通過的議案措辭  
 

2017 年 2 月 6 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
證監會 2017-2018財政
年度的建議預算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502/16-17(06)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788/16-17 號
文件 ) 
 

2017 年 6 月 14 日  證監會 2016-2017年報
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
省覽  
 

2016-17 年報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60215cb1-440-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602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papers/cm20160622-sp10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61109-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161130-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motion/cm20161130m-cwf-wordings-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170206cb1-502-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7020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70206.pdf
http://www.sfc.hk/web/files/ER/Annual%20Report/SFC_Annual_Report_2016-17_Chi.pdf

